
 
 

三、本局處理違反本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如下表： 

罰鍰單位：新臺幣 

項次 違反事件 法條依據 
法定罰鍰額度

或其他處罰 
統一裁罰基準 

1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經指定辦理物質使用障礙症

治療及生活重建業務之精神照護

機構，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二項所

定辦法中有關管理之規定。 

二、精神復健機構依第二十二條

第四項規定接受評鑑，經評鑑不

合格，或違反同條第五項規定，

規避、妨礙或拒絕評鑑，或違反

同條第七項所定辦法中有關限制

條件之規定。 

三、精神醫療機構未依第五十九

條第二項、第四項或第六十三條

第二項所定程序而執行緊急安置

或強制住院，或未依第六十四條

規定停止強制住院。 

四、精神醫療機構未依第五十四

條第二項、第五十五條第一項所

定診斷或程序，而執行強制社區

治療，或辦理強制社區治療之機

構、團體未依第五十六條規定停

止強制社區治療。 

五、精神照護機構違反第三十二

條規定。 

第二十一條第二項 

第二十二條第四項 

第五項、第七項 

第三十二條 

第五十四條第二項 

第五十五條第一項 

第五十六條 

第五十九條第二

項、第四項 

第六十三條第二項 

第六十四條 

第八十一條 

處三萬元以上

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並令其

限期改正；屆

期未改正或情

節重大者，並

處一個月以上

一年以下停業

處分或廢止其

開業執照。 

1.第一次處三萬元以上九

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

期改正；屆期未改正或情

節重大者，並處一個月以

上三個月以下停業處分或

廢止其開業執照。 

2.第二次處九萬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

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或

情節重大者，並處三個月

以上六個月以下停業處分

或廢止其開業執照。 

3.第三次以上處十五萬元

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或情節重大

者，並處六個月以上一年

以下停業處分或廢止其開

業執照。 

2 違反第二十一條第四項規定者。 
第二十一條第四項 

第七十九條第一項 

處其負責人六

萬元以上三十

萬元以下罰鍰

及公告其姓

名，並令其限

期改正。 

1.第一次處其負責人六萬

元以上十八萬元以下罰鍰

及公告其姓名，並令其限

期改正。 

2.第二次處其負責人十八

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及公告其姓名，並令其

限期改正。 



 
 

3.第三次以上處其負責人

三十萬元罰鍰及公告其姓

名，並令其限期改正。 

3 

違反第二十一條第四項規定，經

令其限期改正，於限期改正期間

增加收容病人者。 

第二十一條第四項 

第七十九條第二項 

處其負責人六

萬元以上三十

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

處罰。 

1.第一次處其負責人六萬

元以上十八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 

2.第二次處其負責人十八

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 

3.第三次以上處其負責人

三十萬元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 

4 
違反第二十一條第四項，經令其

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 

第二十一條第四項 

第七十九條第三項 

處其負責人十

萬元以上五十

萬元以下罰

鍰，並令其於

一個月內對其

收容之病人予

以轉介安置；

必要時，並得

為斷絕其營業

所必須之自來

水、電力或其

他能源之處

分。 

1.第一次處其負責人十萬

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令其於一個月內對

其收容之病人予以轉介安

置；必要時，並得為斷絕

其營業所必須之自來水、

電力或其他能源之處分。 

2.第二次處其負責人三十

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令其於一個月內對

其收容之病人予以轉介安

置；必要時，並得為斷絕

其營業所必須之自來水、

電力或其他能源之處分。 

3.第三次以上處其負責人

五十萬元罰鍰，並令其於

一個月內對其收容之病人

予以轉介安置；必要時，

並得為斷絕其營業所必須

之自來水、電力或其他能

源之處分。 

5 

違反第二十一條第四項，經令其

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並令其

於一個月內對其收容之病人予以

轉介安置；其無法辦理時，由本

局協助之，負責人不予配合者。 

第二十一條第四項 

第七十九條第三項 

由本局強制實

施之，並處二

十萬元以上一

百萬元以下罰

鍰。 

1.由本局強制實施之，第

一次並處二十萬元以上六

十萬元以下罰鍰。 

2.由本局強制實施之，第

二次並處六十萬元以上一

百萬元以下罰鍰。 

3.由本局強制實施之，第



 

三次以上並處一百萬元罰

鍰。 

6 
違反第二十九條各款規定情形之

一者。 

第二十九條 

第八十條第一項 

處六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公

告其姓名。 

1.第一次處六萬元以上十

八萬元以下罰鍰，並得公

告其姓名。 

2.第二次處十八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公告其姓名。 

3.第三次以上處三十萬元

罰鍰，並得公告其姓名。 

7 

病人之保護人或精神照護機構人

員違反第二十九條各款規定情形

之一者。 

第二十九條 

第八十條第二項 

處六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公

告其姓名；且

本局應令其接

受社政主管機

關辦理之四小

時以上五十小

時以下之輔導

教育，並收取

必要之費用。 

1.第一次處六萬元以上十

八萬元以下罰鍰，並得公

告其姓名；且本局應令其

接受社政主管機關辦理之

四小時以上三十小時以下

之輔導教育，並收取必要

之費用。 

2.第二次處十八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公告其姓名；且本局應令

其接受社政主管機關辦理

之三十小時以上五十小時

以下之輔導教育，並收取

必要之費用。 

3.第三次以上處三十萬元

罰鍰，並得公告其姓名；

且本局應令其接受社政主

管機關辦理之五十小時之

輔導教育，並收取必要之

費用。 

8 
拒不接受第八十條第二項所定輔

導教育或時數不足者。 

第二十九條 

第八十條第三項 

處三千元以上

三萬元以下罰

鍰，經再通知

仍不接受者，

得按次處罰至

其參加為止。 

1.第一次處三千元以上一

萬六千五百元以下罰鍰，

並再通知其參加輔導教

育；經再通知仍不接受

者，得按次處罰至其參加

為止。 

2.第二次處一萬六千五百

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並再通知其參加輔導教

育；經再通知仍不接受



 

者，得按次處罰至其參加

為止。 

3.第三次以上處三萬元罰

鍰，並再通知其參加輔導

教育；經再通知仍不接受

者，得按次處罰至其參加

為止。 

9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精神醫療機構違反第三十三

條第一項規定，於病人病情穩定

或康復，仍予無故留置。 

二、違反第三十七條、第三十九

條或第四十條第一項保護病人權

益規定。 

三、醫療機構違反第四十五條第 

三項規定，未將嚴重病人資料通

報本局。 

四、精神照護機構違反第五十二

條第一項規定，於全日住院病人

擅自離開該機構時，未通知病人

之家屬或保護人，或病人行蹤不

明時，未通知本局及警察機關。 

第三十三條第一項 

第三十七條 

第三十九條 

第四十條第一項 

第四十五條第三項 

第五十二條第一項 

第八十二條 

處三萬元以上

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 

1.第一次處三萬元以上九

萬元以下罰鍰。 

2.第二次處九萬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罰鍰。 

3.第三次以上處十五萬元

罰鍰。 

10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三十八條

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 

第三十八條第一

項、第二項 

第七十八條第一項 

處六萬元以上

六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令其

限期改正；屆

期未改正者，

得按次處罰。 

本局應依第七十八條第一

項規定，移請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裁處。 

11 

第七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以外之宣

傳品、出版品、網際網路或其他

媒體業者違反第三十八條第一項

或第二項規定者。 

第三十八條第一

項、第二項 

第七十八條第二

項、第五項 

處負責人六萬

元以上六十萬

元以下罰鍰，

並得沒入第三

十八條第一項

或第二項規定

之物品、令其

限期移除內

容、下架或其

他必要之處

置；屆期不履

行者，得按次

1.第一次處其負責人六萬

元以上三十三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沒入第三十八條

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之物

品、令其限期移除內容、

下架或其他必要之處置；

屆期不履行者，得按次處

罰至履行為止。 

2.第二次處其負責人三十

三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沒入第三十八

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之



 

處罰至履行為

止。 

物品、令其限期移除內

容、下架或其他必要之處

置；屆期不履行者，得按

次處罰至履行為止。 

3.第三次以上處其負責人

六十萬元罰鍰，並得沒入

第三十八條第一項或第二

項規定之物品、令其限期

移除內容、下架或其他必

要之處置；屆期不履行

者，得按次處罰至履行為

止。 

4.非本市案件，本局應依

第七十八條第二項及第五

項規定，移請行為人或負

責人所屬公司、商業所在

地之直轄市、縣（市）政

府裁處。 

12 

第七十八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以外之機關、機構、法人或團體

違反第三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而無

正當理由者。 

第三十八條第二項 

第七十八條第三項 

處二萬元以上

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沒入

第三十八條第

二項規定之物

品，令其限期

移除內容、下

架或其他必要

之處置；屆期

不履行者，得

按次處罰至履

行為止。 

1.第一次處二萬元以上六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沒入

第三十八條第二項規定之

物品，令其限期移除內

容、下架或其他必要之處

置；屆期不履行者，得按

次處罰至履行為止。 

2.第二次處六萬元以上十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沒入

第三十八條第二項規定之

物品，令其限期移除內

容、下架或其他必要之處

置；屆期不履行者，得按

次處罰至履行為止。 

3.第三次以上處十萬元罰

鍰，並得沒入第三十八條

第二項規定之物品，令其

限期移除內容、下架或其

他必要之處置；屆期不履

行者，得按次處罰至履行

為止。 



 

13 
精神醫療機構違反第四十三條或

第四十四條規定者。 

第四十三條 

第四十四條 

第七十七條 

第八十七條 

處六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情節重

大者，並處一

個月以上一年

以下停業處

分。 

本局應依第七十七條規

定，移請衛生福利部處罰

鍰；情節重大者，由本局

並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

停業處分。 

14 

違反第四十六條第一項或第二項

規定，未提供醫療或未協助就醫

者。 

第四十六條 

第八十四條 

處其代表人或

負責人六千元

以上三萬元以

下罰鍰。 

1.第一次處其代表人或負

責人六千元以上一萬八千

元以下罰鍰。 

2.第二次處其代表人或負

責人一萬八千元以上三萬

元以下罰鍰。 

3.第三次以上處其代表人

或負責人三萬元罰鍰。 

15 
違反第五十一條第四項規定，洩

漏應保密之資料者。 

第五十一條第四項 

第八十三條 

處二萬元以上

十萬元以下罰

鍰。 

1.第一次處二萬元以上六

萬元以下罰鍰。 

2.第二次處六萬元以上十

萬元以下罰鍰。 

3.第三次以上處十萬元罰

鍰。 


